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黃瓊儀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請撥02-27208889)轉1841

傳真：87884560

電子信箱：snoopy1634@health.gov.tw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9月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健字第0993971680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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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說明段四(3971680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本局訂於99年10月2日及9日（星期六）辦理99年臺北市政府

員工及眷屬癌症防治～「市府揪團防癌拼健康」活動，請惠

予轉知 貴局（處）所屬同仁踴躍攜伴報名參加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99年度癌症防治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唯有健康的員工及家庭，才能造就第一流的幸福市府團隊，

本局為關心本府員工健康及提升四大癌症篩檢率（子宮頸癌

、乳癌、大腸癌及口腔癌）將於合作之醫院辦理整合性預防

保健服務（包含子宮頸抹片檢查、乳房攝影檢查、糞便潛血

檢查及口腔黏膜篩檢），以促進本府員工及眷屬的健康，提

升癌症防治的認知。

三、旨揭篩檢服務之對象、時間及地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對象：本府各機關（校）所屬同仁及眷屬，篩檢資格：

１、子宮頸抹片檢查：30歲以上，限女性。

２、乳房X光攝影檢查：45至69歲或40至44歲二親等內血親

曾罹患乳癌，限女性。

３、糞便潛血檢查：民國29至49年出生，男女皆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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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口腔黏膜檢查︰30歲以上吸菸或嚼檳榔，男女皆可。

(二)時間：99年10月2日及9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中午12時

。

(三)地點：合作之醫院（請參考報名表）。

四、報名方法：

(一)市府員工及眷屬利用揪團的力量，至少5人成團，並以局

為單位，一起結伴到醫院做4大癌症篩檢（每人至少須完成

1項癌症篩檢，每人限領1份宣導品，數量有限，送完為止

。）

(二)請指派代表（團長）至衛生局網站活動訊息區(網址：htt

p://www.health.gov.tw)下載報名表報名，或參考附件之

報名表，報名表填妥後，請傳真至(02)8788-4560黃小姐

，本局將彙整報名資料給醫院及健康服務中心安排受檢，

俾利辦理後續相關事項。

五、獎勵方式：以揪團人數最多的局處，取前3名，預定於市政

會議恭請 市長頒發獎盃。

六、另請交通局協助轉知聯營公車、計程車、運輸業者；教育局

轉知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鼓勵老師踴躍報名參加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  (衛生局除外)

副本：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、臺北市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 2010/09/03
12:00:33


